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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一日游上海 被套路被忽悠
浦东警方侦破首例以低价“上海一日游”为幌子的集团化诈骗案

记者从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执法总

队了解到， 近期总队从收到的游客投诉

举报中发现， 部分电话、 微信号、 网站

涉及的 “一日游”、 “周边游” 旅游经

营主体， 涉嫌非法经营旅行社业务。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执法总队提醒

游客， 跟团参加 “一日游” “周边游”

旅游活动， 请务必核查选择正规旅行社

或者在在线旅游平台报名 ， 签订 （电

子） 旅游合同， 索取正规发票。 不要选

择非法旅游微信公众号或者非法网站报

名参团， 更切勿轻信街头、 地铁车厢散

发的非法旅游小广告， 以进一步保障自

身合法权益。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作为国际化的旅游大都市， 网?各种名目的?海旅行团层出不穷。 然而， 就有不法分子对来沪游客动起了歪心思， 打着 “?海一日游” 的幌子， 低价

招揽游客行诈骗之实： 说好的 “纯玩团”， 却在玉石店购物， 被假 “富二代” 一顿忽悠； 标价数千元的 “玉石”， 真实成本低至一毛多……近期， 浦东警方

历时 2 个月， 侦破首例以低价 “?海一日游” 为幌子的集团化诈骗案， 抓获团伙成员 91 人。

“本来说是上海著名景点的旅游， 最终变

成到玉石店购物， 原定的浦江豪华游轮也最终

只是越江轮渡……” 今年 9月初， 浦东公安分

局外高桥公安处受到一名自称参加“上海一日

游” 游客的投诉。 警方接报后， 发现辖区金港

路 558号某玉石店存在欺诈嫌疑， 浦东警方迅

速成立专案组开展调查。 通过细致回访和调

查， 专案组民警梳理清晰了嫌疑人的作案手

法。

“这个团伙通过微信公众号、 发小广告、

网络平台等渠道发布‘上海一日游’ 信息。 这

个仅仅百来元的‘上海一日游’ 8 小时行程，

景点非常丰富： 金茂大厦、 观光隧道、 豪华浦

江游轮、 时髦商圈……等多个景点。 在参观金

茂大厦等景点后， 午餐期间， ‘黑导游’ 开始

向游客普及超低价成团‘真相’ 是因为有‘大

老板’ 赞助，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到‘老

板’ 玉石店参观。” 浦东公安分局外高桥公安

处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吴龚旭介绍。

由无证导游以自愿买卖为幌子将游客带至

玉石购物点后， “店员” 会先期讲解玉石知

识， 并提醒游客玉石水深， 容易上当， 不要乱

买。 接着， 如果有游客意向购买， 标价数千元

的“玉石” 可能近百元出售甚至免费赠送。 这

一切刚好因为老板“视察”， 一切皆是因为

“有缘”。

这时一名穿着时髦、 自称“富二代” 的男

子在“保镖” 护卫下出现， 购物点“店员”、

“讲师”、 “经理” 等层层铺垫配合， 烘托该人

的虚假身份。 “他们虚构雄厚的背景， 就是为

了让被害人自认和老板成为朋友后， 或许今后

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整个过程中， 没有买卖的

环节。 他们让游客自己写下如果请客吃饭愿意

出多少钱， 然后嫌疑人也写下个价格， 比如

3999、 6999、 9999。 这其中， 他们又将出价低

的一批人清理出去， 把被洗脑‘成功’ 的人留

下。” 吴龚旭介绍。

“老板” 自述平日事务繁忙， 如果要请他

吃饭， 可以先出饭钱， 刷手机二维码即可。 这

时， “工作人员” 乘着大家“脑热”， 拿着

POS 机一通刷。 此时， “老板” 又会指示员

工， 既然已经成为朋友， 从库房里取出一块看

上去比柜台上更好的玉石， “赠送” 给“朋

友”。 “这块玉石的标价可能是饭资的 10 倍，

让游客觉得‘老板’ 非常豪爽。” 浦东公安分

局外高桥公安处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项天阳

介绍。

与此同时， 民警

还发现了另一个点位

“桂桥路 158 号”， 并

梳理出该团伙的成员

架构。 “这些店有两

种模式， 一种是‘经

理模式 ’ ， 一种是

‘老板模式’。” 项天

阳介绍。 其中， “经

理模式” 是“黑导

游” 会询问游客是否

有人懂玉石， 如果有

的话， 就启用该模

式， “经理” 打折吸

引购物。

其实， 这个名为

“上海一日游” 的旅

行实质就是“玉石

店” 的购物。 踏上行

程之后， 广告单上的景点不仅“缺斤少两”，

还变了味道： 东方明珠变成了金茂大厦， 豪华

游轮成了轮渡……而警方通过对于玉石源头的

探访结果也令人大跌眼镜。 那些免费赠送的珍

贵“玉石” 进价不过 1毛多， 而标价数千元的

“玉石” 进价仅仅是 10元至 60元不等。

在全面研析相关法律条款、 对照外省市类

似判例之后， 民警认定此案并非一般意义上的

“商业欺诈”。 10 月初， 专案组主动提前对接

检察院、 法院， 深度解析案件情况， 最终达成

共识， 将此案定性为诈骗案件。

随后， 专案组全力搜集该团伙的违法证

据， 全面铺开抓捕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经梳

理， 仅 9月 10日至 10 月 8 日， 不到 1 个月的

时间， 涉案金额达 1000 余万元， 涉及被害人

2000 余人。 受害人主要是刚刚踏入社会不久，

又急于成功的年轻人以及一些贪图便宜的中老

年人。

然而， 10 月中旬， 抓捕时机尚未成

熟时， 一篇名为 《资深沪漂第一次参加上

海一日游， 套路太精彩了》 的文章引发网

友关注。 博主用游记的方式， 记录下自

己花 100 元参加“上海一日游”， 却遭遇

连环套路的经历。 帖文中详细描述了相

关玉石店的欺诈行为， 一度引起这个犯

罪团伙的警觉， 直接“停业”， 给专案组

的取证和抓捕增加了一定难度。 所幸得益

于前期工作的谨慎和严密， 并没有让嫌疑

人逃脱专案组的掌控。 “我们侦查员每天

都要去这些店门口看一看是否营业。” 吴

龚旭说。

10 月下旬， 专案组提前布置 40 余警力

奔赴全国各地办案， 西至甘肃张掖、 南至海

南三亚、 北至山东济南。 10 月 31 日凌晨，

外高桥公安处在分局各单位的协助下， 出动

警力 260余人， 以上海大本营为中心， 外地

同步开展集中抓捕， 共抓获并刑事拘留犯罪

嫌疑人戴某良等 91人， 其中 61 人被浦东新

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跨区域捣毁涉嫌诈

骗的旅游珠宝玉石经营点位 3个， 查获涉案

玉石等物品 1000 件。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

步审理中。

吴龚旭还说起了案件中的一个细节。

这些玉石店有恃无恐的原因在于， 他们认

为自己只是商业欺诈， 一旦被抓只会受到

行政处罚， 因此即使有受害人发现受骗后

返回店里讨说法， 玉石店总是虚与委蛇拒

绝退款。 可一旦受害人报警， 玉石店就会

立即退钱， 将这个纠纷“包装” 成为普通

的消费欺诈纠纷。 “与一般的消费欺诈不

同， 玉石在这个过程中， 并非商品而是他

们行骗的道具。 他们目的并非单纯地抬高

玉石的价格。” 吴龚旭解释说。

据悉，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

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欺诈行为

的内容是，在具体状况下，使被害人产生错

误认识，并作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

“一般来说， 诈骗罪和商业欺诈之间并

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应该是一个一般和特

殊的关系。 在商业欺诈的行为当中只要有一

些行为完全符合诈骗行为的构成要件， 就涉

嫌构成了诈骗罪。” 浦东检察院检察官助理

曹蓓指出： 本案中， 这些玉石并不是受害人

的购买行为， 而是通过所谓的交朋友再赠送

一个玉石。 在这个过程中， 犯罪嫌疑人隐瞒

了自己真实的身份， 虚构了自己“富二代”

的身份。 也正是基于此， 被害人才会本着交

朋友、 请朋友吃饭的目的， 把钱交给犯罪嫌

疑人。

曹蓓表示， 犯罪嫌疑人对受害人说了

一堆所谓人生成功学方面的谬论， 让受害

人“深受鼓舞”， 并产生了“我要跟他交朋

友， 我以后可以得到很多好处” 的想法。

超低价招揽散客成团 “黑中介”拉至玉石店

不到一个月 涉案金额达 1000余万元

警方查获部分涉案玉石 本版照片由警方提供

犯罪嫌疑人向游客介绍玉石， 吸引游客购买

一篇博客让抓捕出现“插曲”

警方逮捕犯罪嫌疑人

玉石成道具 涉嫌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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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一日游”“周边游”相关提示


